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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主題

我國1994年8月9日總統公布的《教師法》，提供成立各級教師會的法
源依據，使教師組織活躍起來。1999年「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」的成
立，不僅成為我國現今最重要、也最具代表性的教師組織之一，⋯⋯
2010年6月23日總統修正公布《工會法》，提供教師組織工會的依據，
賦予教師組織更大的權限與職能，因而成立全國性的「全國教育產業
總工會」與「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」，惟相關法規對此等教師產業
工會仍有相當程度的限制。甚至於有些人對於教師會與教師產業工會
所扮演的角色功能與所持的態度立場，有相當程度的質疑。⋯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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